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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让渡的荣耀
) ) ) 作品署名权异化的法律思考

孙  琳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  要 ]  署名权是著作权精神利益的重要体现之一,其固有属性决定了署名权具有不可让与性。但是, 在现实生活

中, 署名权在使用上出现了异化, 诸如: /随意缀挂作品署名0, /随意调换作品署名0, /因无法缴纳出版社预付费用, 而出卖署

名权0等形式。从署名权应保护作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两个原则以及署名权在处分和使用上进行限制这两个方面分析,

应当对署名权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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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著作权精神利益重要体现之一的 /署名权0可否转

让? 理论上应有的逻辑同实践中的现象似乎存有较大的错

位。比尔# 盖茨如果愿意, 可以分其家产一半给他人,使后

者同样成为大富翁。可是, 齐白石画出5荷花6、黄霑谱了一

首曲子5沧海一声笑6、JK罗琳出版小说5哈利波特6, 他们

获得的荣誉可以转让给他人吗? 不能! 著作权人之所以享

有美名是因为其智力成果发表后 ,由社会公众所给予的一种

良好的公开评价。这种评价必定附属于特定人的人身, 成为

人格利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5著作权法6第 10条中

明确规定署名权是指表明作者的身份, 在作品上署名的权

利 ¹ 。署名权作为著作人身权的一种, 一般认为其不能转

让、剥夺和继承,其实质是人身关系在著作权上的具体反映,

它真实的反映着作品和作者之间的 /血缘 0联系, 既是对作

者创造性劳动的尊重, 也是对社会公众负责任的表现 º 。

一  固有属性: 署名权的不可让与性

署名权是指作者在自己创作的作品及其复制件上标记

姓名的权利, 也称姓名表示权 [ 1]。署名权的行使方式多种多

样, 可以署真名、笔名、别名或者不署名。不署名不等于放弃

署名权, 而是行使署名权的一种方式。但是署名权基于其固

有的属性, 却不可以分割或让与。首先,署名权只能是真正

的作者和被视同作者的法人、非法人团体才有资格享有, 其

他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行使此项权利。可见,署名权还隐含

着另一种权利, 即作者资格权。我国5著作权法6第 13条明

确规定: /没有参加创作的人, 不能成为合作作者。0 5著作权

法实施条例6第 3条指出: /著作权法所称创作, 指直接产生

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 0、/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

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 或者进行其他辅助活动, 均

不视为创作0。不难理解, 任何没有参加创作的人在他人创

作的作品上署名的行为,都是被著作权法所禁止的。反过来

讲,如果允许一个没有参加过智力创作过程的人, 仅仅因为

金钱的收买,就能受让或分享署名权, 获得一种只因该作品

创作才有的荣耀,是不符合社会正义的。而且署名权的转让

或分割,在很大程度上会误导甚至欺骗读者。

其次,署名权是一种身份权, 反映着作品和作者之间的

/血缘0联系,署名权所体现的精神性利益本质上为一种名

誉、声誉、荣誉, 是与权利人之人格不得分离之利益为标的

之权利。作品作为脑力劳动的创造物, 既体现其财产价值,

亦反映着作者的人格, 是人类人格的一部分。有人认为: 著

作权中人身权的专属性与生命权等人格权的专属性相比,显

得弱化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太过于主观化。他物权相对

于所有权而言, /支配力0方面, 显然较弱, 但并没有改变其

物权属性。不能因为其支配力相对较弱, 因此就认定不再是

物权,而是债权。我国5著作权法 6规定著作权与作者分离

的情形主要有: ( 1)是第 15条规定的影视录像作品除署名

权外的其它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 ( 2)是第 16条第 2款规定

的职务作品由法人单位享有署名权外的著作权其它权利的

两种法定情形。这就再次证明了,署名权的人身专属性并没

有弱化。

再次,允许别人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有违著作权法署名

推定的原则。郑成思教授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5伯尔尼

公约6的解释, 将署名权的行使方式归纳为正反两方面的意

思,从正面讲, 作者有权 (以任何善意方式 )在自己作品上署

名,以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 » ;从反面讲, 作者有权禁止在并



非自己的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字¼。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 署

名权的行使方式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蕴含丰富的署名权不

仅具有极强的人身专属性,而且还有法定的证明作用。我国

著作权法第 11条第 4款规定 /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

的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为作者。0对于一件作品来说,

在作品上署名的作者确定之后, 其著作权的归属也就基本确

定了。这既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亦是 5伯尔尼保护文

学和艺术作品公约6明确规定的原则 [ 2]。

二  使用异化: 署名权的商品化

如上所述, 基于署名权行使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署名权强

有力的证明作用, 侵权人利用这些特点毫无顾忌地进行侵权

活动, 侵权行为日益多样化的同时, 侵权的后果日益严重, 给

救济和追惩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 下

列均被认为是侵害了他人署名权的行为:

(一 )随意缀挂作品署名

俗称 /挂名0½是指将自己独立完成的文章以与别人合

作的形式加以发表 , 亦即文章的真正作者和别人分享署名

权。所有的 /挂名0行为均是学术上不诚实的行为, 属于弄

虚作假、舞弊的行为,为论文侵权埋下了隐患。

这个问题的出现与我国现行申请评职称体制有关。在

评职称时, 除了不同职称系列及其不同职级要求在某个级别

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以外, 往往还有总共要发表多少篇以上的

指标。有些管理岗位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繁忙,在任职

(指职称 )期间往往达不到发表论文总篇数的要求, 就采取

/借机搭车0, 即在别人的文章上挂上自己名字的办法。一

些教学任务重且科研项目和研究时间少的教师中,也有这种

情况。我写一篇文章署上你的名 ,你则要找机会在文章上署

上我的名, 投桃报李,分工协作。虽然根据规定, 这两个人各

写了一篇文章, 但在彼此挂名之后发表出来, 将视作每人写

了两篇论文, 换句话说, 他们 /被认可的0劳动成果同他们

/真实的0劳动成果相比已成倍的放大, 表面上看, 这两个人

确实是各有所得。

之所以有教师愿意分享署名权,无非是关心自己的职称

及待遇而已。抛开借此来提高自己地位这种龌龊的思想不

说, 单就署名而言,这种做法完全忽略了著作权法对作者署

名涉及的法律问题及文献对作者署名的相关规定,给将来可

能出现的著作权归属问题,留下隐患。

(二 )随意调换作品署名

俗称 /掉包 0, 即把自己辛勤劳动的论文作品拱手 /奉

献0于他人,或论文非作者向作者提出恳求, 把别人的劳动果

实作为己有, 抢取论文作品署名权 [ 3]。有的文章作者,在文

章决定发表的时候, 便出卖作品的署名权,因为这会让其获

得更多、更快的 /回报0。事实上, 这些作者已经获得了很高

的职称, 甚至某些作者的职称已经达到了正高职, 他们自身

已经不存在 /评职0等诸多问题, 所以在署名问题上很是 /慷

慨大方0。有的年轻作者,苦于写不出好文章, 发文章难的现

实, 便巧施 /苦肉计0,请 /专家0、/教授0,甚至责任编辑本人

帮忙, 受让他们在文章上的署名权 [ 4]。这种看似 /两厢情

愿0的事情,实则作者看重的是他人的名分或权力,甚至是碍

于 /人情0。

(三 )无法缴纳出版社预付费用,出卖署名权

据北京晚报报道,西安某高校教师因无法向出版社缴纳

预付费用,因此决定将自己的作品署名权卖出。此出卖署名

权的消息已被该教师通过互联网发布给一些高校, 而且目前

看来效果良好。不可否认,由于目前投稿的人多而报刊社相

对较少,很多人评职称、晋升职务或者毕业都急于发文章,所

以很多报刊社等出版单位推出一个赚钱的门路, 当作者把稿

子投出去之后,就寄来收费通知, 收费名目五花八门, 如 /版

面费0、/审稿费0、/编校费0、/发行费0等。作者付出创造

性劳动取得的智力成果, 不仅不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反而要

交付各种各样的费用后才能刊登发表。虽然我国5著作权

法6中并无禁止买卖署名权的规定,但这无疑是败坏学术道

德之举。

综上所述,署名权的商品化行为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

方面,署名权的商品化行为具有多样化。本文所罗列的多种

行为并未涵盖所有的行为,随着作品范围的进一步拓展, 署

名权商品化的领域会日益膨胀。另一方面, 署名权商品化行

为给署名权侵权行为的认定和追惩带来一定的难度, 特别是

权利人的举证不容易。

三  权利行使:署名权的合理限制

如果署名权可以商品化或变相商品化, 那就意味着, 只

要有钱雇枪手,就可以流芳百世, 就可以成为专家学者。如

果学术沦为金钱的奴婢, 必将使职称评审、科研工作业绩的

评定乃至科研课题的申报、结题变成金钱的较量。在金钱的

役使下,一些学术论文沦为金钱的御用作品, 不但使学术论

文难以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而且会增加国家决策的信息筛

选难度,署名权商品化或变相商品化, 会进一步助长贪污腐

败和巧取豪夺,导致恶性循环。

据此,笔者认为, 虽然作者在署名权的行使方式上是自

由的,但是这种自由应当限定在相对范畴内,追求没有约束、

绝对自由的署名方式在现实中已多次被证明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署名权的行使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一方面,保护作者的利益。作者是国家文化创新的重要

主体,要发展国家文化就必须保护作者利益。作者对作品的

创作是著作权法的源泉, 没有作品, 著作权法也就没有存在

的意义,而作品是作者通过创造性劳动取得的智力成果, 如

果作者的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就无法调动作者的创作积

极性,从而也就无法激励作者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丰富

广大公众的文化生活,更不用说繁荣国家的文化事业了。署

名权与作者及作品有很强的依附关系。郑成思先生认为,应

该把作品看成是作者个性的体现, 看作人格的化身。作品与

作者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法律把署名权赋予作者是

对这种关系的肯定,也是为了保证真正作者的精神利益。

另一方面,不得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作品一旦发表,

公众往往会根据署名而购买作品,那么作者让渡署名权就不

再是个人的事,因为它涉及到了公众的知情权问题。如果对

署名权自由转让不加以限制,势必侵犯公众根据自己的意愿

选择特定作者的作品的权利,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有观点认

71第 2期                孙  琳:不可让渡的荣耀    



为: /由作者的署名权而产生的这种-商誉 . , 由于可带来预

期的经济利益, 作者在要求受让方保证作品质量的前提下,

如同商标一样, 是完全可以转让的0 [ 5]。但是笔者认为: 尽

管署名和商标里均含有商业价值 ,但是作品具有独创性的属

性, 而商品并不具备,作品和商品仍存在本质的不同 [ 6]。

法律所赋予的任何一项权利都不具有绝对性,只有正确

合理行使权利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署名权也不例外。署名

权转让必须符合严格的限制条件:

首先, 署名权处分上的限制。署名权作为著作人身权的

一种, 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 ) ) ) 专有性和排他性。这是因

为, 署名权的人格权属性和身份权属性决定了其与作者密不

可分 ¾。读者对作品的认知和评价往往与作者联系在一起,

署名权的出让, 会误导甚至欺骗读者。有人为了提升身价,

通过受让他人作品的署名权, 在他人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

字, 沽名钓誉,谋取不正当利益 [ 7]。如在高校评聘职称的硬

件要求中, 有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这一项要求, 因而有些教

师在很少进行学术研究, 甚至在完全没有进行学术研究的情

况下, 通过购买他人科研成果或学术论文,在他人的成果上

标上自己的姓名, 以此骗取职称的评定。此行为的泛滥, 不

仅会导致严重的学术腐败, 对科学研究的发展极为有害, 而

且违背社会公平的原则 ,使职称评定流于形式。

署名权在行使处分权上受到约束也是可以找到法律依

据的。虽然我国 5著作权法 6没有明确规定禁止署名权转

让, 但是根据5著作权法 6第 15条规定, 对于电影作品和以

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 但

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第 16条规

定, 对于著作权归单位的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可见, 作者

对署名权享有绝对权利。当著作权的其他权利与署名权完

全分离的情况下, 作者仍享有署名权, 不能随便转让。目的

在于维护署名权专属性,使其法律价值得以实现。 5著作权

法6第 17条规定, 受委托创作的作品, 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

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笔者认为,应对此规定做限制性

解释, 即在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不应当包括署名权, 在合同未

约定归属时, 署名权仍应由作者享有, 委托方只能取得除署

名权之外的著作权。

其次, 署名权使用上的限制。任何权利行使应受限制,

这是现代民法基本要求之一。虽然我国5著作权法 6中并无

明文禁止署名权行使的规定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 署名权的

行使也应受到限制。如某作者在作品出版前决定不在作品

上署名或署上一种姓名, 在书稿印成后又要求署名或改变署

名, 除非出版社愿意接受,否则作者的要求就难以实现。再

如, 有些作品已经多次使用后, 使用者难以表示出原作者姓

名, 如经多次演绎的作品,即可不指出其姓名。

从国际范围来看, 署名权也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 如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 1986年提出 /善

意行使署名权0原则:行使署名权不得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不

得进行欺骗行为, 在建筑物或艺术作品上署名有损作品美观

或者影响作品结构时, 须与作品的所有者协议解决 [ 8]。该文

件进一步举例解释: 如果建筑设计师要求以非正常方式、或

以不适当的尺寸在建筑物上标示自己的姓名,就可视为 /非

善意行使0署名权。无论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 还是从作品

使用价值的角度出发, 有时行使署名权应受限制。根据 /善

意行使署名权0这一原则, 用户可以要求建筑师的名字出现

在可以看得到、但又不致影响建筑物外观的地方。当然, 除

了在建筑物上,设计师有权在建筑表现图、施工设计图及建

筑模型上确认自己的身份, 这就不受什么限制了 [ 9]。

我国著作权法有关署名权行使的规定是建立在 /作者

必须是真实的 0前提之下的。只有在确保 /作者是真实的0

的情况下,才能保障作者权利以及学术公正, 这也正是立法

的精神所在。我们在传播精神产品的过程中, 必须不断增

强著作权意识,奉行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实际, 加强理解和执

行著作权法,正确行使署名权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作者的合

法权益,也才能更好地促进学术科研的健康发展。

注释:

¹ 我国 5著作权法6第 10确规定: 署名权, 即表明作者

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

º 署名是文责自负的承诺。文责自负, 是指论文一经发

表,署名者对作品负有责任 ,包括政治上、科学上和法律上的

责任。如果文章中存在剽窃、抄袭的内容, 或者有政治性、技

术性错误,署名者即应负完全的责任, 署名即表明作者愿意

承担责任。署名便于读者与作者联系, 也表示作者有同读者

联系的意愿.

» 体现在第 45条第 2、3项,未经合作作者许可, 将与他

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 没有参

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 , 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是侵权行

为.

¼体现在第 46条第 7项,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

术作品的,是侵权行为.

½ /挂名0,也称 /随意缀挂作品署名0, 即把自己独立完

成的论文作品情愿的或是不情愿的后缀多名所谓 /作者 0。

这些所谓 /作者0不是对本作品论题未作过涉猎和研究, 就

是对本作品论题未作过任何工作,甚至是非本作品专业的人

士。更为严重的,完成一项课题, , 写作一篇论文, 一般行政

干部、服务员、汽车司机、伙食员都要署名。有的文章作者署

名多达七八个,医学论文作者署名可达到十几个.

¾对这个问题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署

名权具有可转让性, 甚至认为 ,作者为使作品得以发表允许

名人在作品上署名, 作者为获取经济利益, 在网上公开贩卖

自己的作品,法律没有必要主动干预。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

的,因为不受约束的权利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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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Righ t of autho rsh ip is one o f them ost important man ifestation o f the interests spir it of copyr ight; its intrinsic prope r-

ties determ ine the r ight o f au thorship has the ina lienab le nature. But in rea l life, right of autho rsh ip em erges in the use o f a lienation,

such as casual augm enting s igning, casual ex chang ing s igning, due to inability to pay the publish ing house, selling their righ t o f autho r-

sh ip0 and so on. The r ight o f autho rsh ip shou ld protect the pr iva te and soc ial pub lic interests and be restr icted in the use and m anage-

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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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for theM ajor L inkage Pattern of Street Prim ary Governm ents

to Dealw ith theM ass Petition

) ) ) A case study of X inH ua Stree,t Changn ing D istric,t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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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A long w ith the deepen ing o f reform, soc ial contrad ic tio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 ly prom inent, and frequent large-

scale mass petition ser iously affect soc ia l stab ility. The street prim ary governm ents slide into non- action dilemm a because the masses

have the psycho log iy o f v isiting to the upper gove rnm en ts. So it needs to bu ild la rge- sca le interac tion through the power structure to re-

solve con flicts. Th is paper is intended to use the examp le of X inhua Street, Changning D istrict, Shangha ,i to analyse comprehensive ly

the status and lack ofM ass Pe tition, and explore the establishm ent o f the interna l and exte rnal larg e linkage pattern of the executive

pow er to resolve streets. difficu lty o f contradictions.

K ey words:  the m ass petition;  prim ary governm ents;  X in H ua Street;  the ma jor linkage pa 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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